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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5月13日发

布了《关于预中标钢结构绿色建筑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34和2017年7

月21日发布了《关于收到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8。近日收到了

重庆园业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南川工业园区南平组团杉树林安置还房》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暂估价108,193,166.24元人民币。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信息披露制度》

第一条第（二）项中的有关规定，“合同金额１亿元人民币以上或钢结构加工量10000

吨以上”的都在信息披露范围之内,具体内容如下： 

一、交易对方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重庆园业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华 

注册资本：叁亿元整  

主营业务：土地开发,土地整治(含农村土地整治和建设用地复垦）,城市建设开发,河

道整治开发,污水处理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 

注册地址：重庆南川区北环路 8号 

成立时间： 2009年 03月 12日 

公司简介：重庆园业实业有限公司位于重庆南川区北环路 8号，注册资本为 30000（万

元），公司主要经营土地开发、土地整治(含农村土地整治和建设用地复垦） 、城市建设

开发、河道整治开发、污水处理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南川工业园区南平组团杉树林安置还房 



 

项目地点：重庆市南川区平镇景秀村13社、兴湖村18社 

项目金额：合同暂估价为 108,193,166.24元人民币（大写）壹亿零捌佰壹拾玖万叁仟

壹佰陆拾陆元贰角肆分。 

项目概况：重庆南川区南平工业园区杉树林安置点还建房共计 4栋，每栋 17+1层；±

0以上住宅按建筑面积 41316.3㎡，±0以下部分（地下车库工程）建筑面积 9315.59㎡，

总计建筑面积为 50631.89㎡的钢结构装配式住宅项目，其中包括：土建工程、电气工程、

消防工程、给排水工程等。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 合同暂估价为 108,193,166.24元人民币（大写）壹亿零捌佰壹拾玖万

叁仟壹佰陆拾陆元贰角肆分。 

2、结算方式：地上部分采取综合单价*实际完成的建筑面积方式计价结算，钢材价格

涨跌超过 5％以外的据实调整。地下部分按重庆市的相关定额执行。 

3、付款方式： 

（1）预付款：无。 

（2）进度款： 

a、本项目的基础完工，支付总价款的 20%； 

b、本项目的地下车库完工，支付总价款的 10%； 

c、本项目主钢构及填充墙砌体完工，支付总价款的 30%； 

d、本项目的主体、外墙漆、门窗、装饰安装工程等全部完工，支付总价款的 20%。 

c、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完成决算审计后后，支付总价款的 15%。 

（3）质保金：5%作为质保金，退还质保金的时间按照重庆市的相关规定执行。 

4、合同履行期限：工期为 540天，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5、合同的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四、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不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不需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五、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的实施将对本公司2017年-2018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该项目合同暂估价为108,193,166.24元，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收入为

3,118,631,236.66元，该项目合同金额约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3.47%。 



 

2、此项目为公司钢结构装配式建筑 EPC总承包工程合同，对公司未来钢结构绿建 EPC

总承包业务的推广产生比较积极的影响。 

3、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

赖。 

六、风险提示 

1、结算总价可能因为设计变更、工程决算等因素会有所变动。 

2、工程进度可能因业主计划的调整会有所变动。 

3、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九日 

 

 




